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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法律意见书

致：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募集总额不超过 192,782.90万元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

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再融资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承销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以下简称《承销细则》）等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要求，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对公司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核查，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节 引言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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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

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发行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三）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出具的证明文件；

（四）本所律师在出具法律意见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了法律专

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

（五）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

发行所涉及的会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本所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

关验资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文件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

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并愿意对本法律意见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在本次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自行引用本法律意见书

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

曲解；

（八）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九）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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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与注册

（一）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的批准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会已经依法就本次发行作出决议，并提请公司

股东会获得批准。发行人审议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自作出之日（2025 年 9 月

24 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根据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公司本次向不超过三十五名的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总额不超过 192,782.90万元资金，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即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八十；本次发行最终的发行

价格和发行对象将以竞价方式确定。

（二）本次发行申请已经获得深交所审核通过

2026年 3月 18日，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作出《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发行人符合发

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三）本次发行申请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2026年 4月 20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同意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911号），同意公司本

次发行的注册申请，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依法由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作出决议，经深交所

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获得注册，履行了必要的发行批准和注册程序；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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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实施在公司股东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有效期内，符合《再融资办法》

《承销办法》和《承销细则》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

（一）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

1．认购邀请书的发送对象范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暨联合主承销商之一国泰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证券”）于发行期首日前一工作日即 2026年 5

月 27日向 323 家投资者（注：未剔除重复机构）提供了《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附件；

至 2026年 6月 1日申购报价开始前，国泰海通证券向 9家表达了认购意向的新

增投资者提供了《认购邀请书》及附件。

根据国泰海通证券提供的《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案》）和《本次发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

者名单》等资料，本次发行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共计 332名，其中包括：

① 发行人截至 2026年 5月 20日的前二十名股东（不含发行人及联合主承

销商国泰海通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② 不少于二十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③ 不少于十家证券公司；

④ 不少于五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认购邀请书》的发送对象范围符合《承销办法》

和《承销细则》的规定。

2．《认购邀请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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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中约定了收取认购保证金、确

定认购价格、选择发行对象、分配认购数量等事项的操作规则，中止发行情形和

相应处置安排，以及发行失败后的处理措施。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认购邀请书》的内容符合《承销办法》和《承销

细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书》约定的时间内，即 2026年 6 月 1

日 9:00至 12:00期间，发行人与联合主承销商共收到 31名投资者提交的《宁波

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

报价单》），具体如下：

序号 投资者姓名或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元）

1 黑龙江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10.00 60,000,000.00

162.00 80,000,000.00

151.00 100,000,000.00

2

粤财中垠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广东省粤财

产业科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9.22 80,000,000.00

3 吴云 192.88 60,000,000.00

4 尚融（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91.18 80,000,000.00

181.08 90,000,000.00

171.80 100,000,000.00

5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

份有限公司

190.20 100,000,000.00

171.18 150,000,000.00

6
国投集新（北京）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190.20 800,000,000.00

176.14 900,000,000.00

7 宁波保税区宏泰投资有限公司
188.80 60,000,000.00

166.00 80,000,000.00

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4.50 113,500,000.00

178.54 238,080,000.00

172.99 406,9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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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姓名或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元）

9
广州工控混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84.50 56,000,000.00

176.93 80,000,000.00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1.71 63,100,000.00

178.01 134,100,000.00

171.18 344,500,000.00

1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1.01 1,887,250,000.00

179.47 1,927,829,000.00

12
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洋私募股

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69 56,000,000.00

171.18 60,000,000.00

13 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80.69 56,000,000.00

14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0.00 56,800,000.00

175.00 79,000,000.00

15 徐秀龙

180.00 56,000,000.00

165.00 59,000,000.00

155.00 61,000,000.00

16

深圳鹿驰南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鹿驰南疆同越五期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178.99 60,000,000.00

164.99 60,000,000.00

150.99 60,000,000.00

17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7.77 56,000,000.00

171.44 64,000,000.00

166.66 70,000,000.00

18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4.88 168,000,000.00

19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4.23 190,000,000.00

165.06 210,000,000.00

2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171.33 56,000,000.00

21 UBSAG

171.18 243,000,000.00

161.75 282,000,000.00

150.35 599,000,000.00

22 苏州明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1.00 56,000,000.00

23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70.00 125,200,000.00

160.00 169,700,000.00

150.35 208,530,000.00

24 蔡水英 166.99 56,000,000.00

25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6.30 58,950,000.00

162.16 86,430,000.00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7

序号 投资者姓名或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元）

158.35 117,900,000.00

2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5.98 57,000,000.00

157.96 71,000,000.00

27
台州城投沣收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63.60 60,000,000.00

28 郭伟松

161.00 56,000,000.00

156.00 66,000,000.00

150.35 76,000,000.00

29 陈学赓 153.33 56,000,000.00

30
泉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152.23 56,000,000.00

31 北京升宇科技有限公司 150.77 56,000,000.00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1）发行人与联合主承销商收到的上述 31份《申购报价单》符合《认购邀

请书》的要求，合法、有效；

（2）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外，参与

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其他投资者均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符合《认购邀请

书》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符合《承销办法》和《承销细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发行数量的确定

根据投资者的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发行最终确定发行对象 11名，发行价格

181.01元/股，发行数量 10,650,400股，募集资金总额 1,927,828,904.00元。

本次发行的具体发行对象及其获配的股数和金额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姓名或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黑龙江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31,473 59,999,927.73

2
粤财中垠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广东省粤财

441,964 79,999,9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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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姓名或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产业科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 吴云 331,473 59,999,927.73

4 尚融（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97,210 89,999,982.10

5
国投集新（北京）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4,419,645 799,999,941.45

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

份有限公司

552,455 99,999,879.55

7 宁波保税区宏泰投资有限公司 331,473 59,999,927.73

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7,037 113,499,967.37

9
广州工控混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9,375 55,999,968.75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8,599 63,099,904.99

1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59,696 445,229,572.96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1）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以竞价方式，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

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发行价格的确定以及发行数量的分配遵循了《发行方案》

和《认购邀请书》确定的规则，符合《再融资办法》《承销办法》《承销细则》的

规定；

（2）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 11名，不超过三十五名，符合《再融资办法》

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3）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81.0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即发行期首日

（2026 年 5 月 28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八十，符合《再融

资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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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再融资办法》《承销办法》和《承

销细则》的规定。

（四）认购协议的签署

根据上述发行结果，国泰海通证券于 2026年 6月 2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向本次发行确定的 11名发行对象发送了《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

《认购协议》中约定了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发行价格、认购金额、缴

款安排。根据《认购协议》的约定，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确定的

11名发行对象均已签署了《认购协议》。前述《认购协议》均已依约生效，对发

行人和发行对象产生法律约束力。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就本次发行订立的《认购协议》合法、有

效。

（五）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

1．缴款通知的发送

根据上述发行结果，国泰海通证券于 2026年 6月 2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向本次发行确定的 11名发行对象发送了《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

《缴款通知》载明了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各发行对象获配股份数

量和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以及发行对象的缴款截止时间。根据《缴款通知》的

要求，发行对象应当在 2026年 6月 4日 17:00 前将应缴纳的认购款划至国泰海

通证券在《缴款通知》中指定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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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缴款与验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

（1）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的《宁波江丰电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者认购资金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6]第 ZF11050号），截至 2026年 6月 4日 17:00止，国泰海通证券

已收到 11名特定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合计 1,927,828,904.00元，所有认购资金均

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汇入；

（2）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的《宁波江丰电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6]第 ZF11051号），截至 2026年 6

月 5日止，发行人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650,400股，每股发行价

181.0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927,828,904.00 元，扣除总发行费用（不含税）

22,479,817.63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905,349,086.37 元，其中计入股本

10,650,4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894,698,686.37元。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认购资金的缴款和验资符合《承销办法》

和《承销细则》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一）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共 11名，为中国境内自然人、合法

存续的法人或者合伙企业，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符合《再融资办

法》《承销细则》以及审议本次发行的公司股东会决议的规定。

（二）发行对象的备案情况

根据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提交的申购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

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登记备案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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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对象广东省粤财产业科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尚融

（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国投集新（北京）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工控混改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

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已经依照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备案

手续；

2．发行对象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该等资产管理

计划已经依照《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

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办理了备案手续，提供了相应的备案证明文件；

3．发行对象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养老金产

品、企业年金计划、职业年金计划参与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不属于《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

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基金备案手续；

4．根据发行对象黑龙江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宏泰投资有限公

司和吴云提交的申购资料，其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不属于《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

管理计划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相关备

案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经履行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

法规要求的必要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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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对象的关联关系

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提交的申购资料及出具的《认购对象关于关联方关

系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与联合

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

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亦不存在上述机构或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认购本次发行股

票的情形。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发行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发行批准和注册程序；本次发行的实施在公

司审议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有效期内，符合《再融资办法》

《承销办法》和《承销细则》的规定；

2．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和《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与发行对象之间的《认购协议》经签署业已

生效；

3．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再融资办法》《承销办法》和《承销细则》的规定，

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以竞价方式确定，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符合《再融资办法》的规定和公司审议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的要求；

4．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不包括发行人

与联合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

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并已依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的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了必要的备案手续。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尚需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上市事

宜，以及增加注册资本所涉及的公司章程修改和公司变更登记，并履行所需的信

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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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次页为签署页）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6年 6月 8日出具，正本一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徐 晨 经办律师： 王卫东

赵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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